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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驰名商标认定机制几经变迁，从评选认定到政府行政认定，再到行政

和司法认定的双轨制。认定机制的变化对企业经营和创新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

通过运用驰名商标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专利数据，发现获得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

在经营和创新绩效方面要显著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而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与

无驰名商标企业在经营绩效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更倾向于从事低质量创新。获得行政认

定驰名商标企业的经营绩效优势主要通过增加广告宣传的投入获得。本文为理解商标制

度、政府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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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商标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可以通过节约消费者搜寻成本帮助他们更方便地购买

产品，从而起到促进销售和鼓励企业持续投入的作用（Landes 和 Posner，1987）。与有形

资产不同，商标不仅不会面临损耗和折旧，反而会随着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绩效的提高而

实现价值的不断增长，是企业经营过程的奖励性的“副产品”。因此，商标已经成为帮

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武器。 

驰名商标制度自 1985 年引入中国后，便逐步成为政府推动企业重视商标发展的重要

途径。①然而，驰名商标认定制度却几经变迁，从起初半官方的驰名商标评选，到将驰名

商标的认定方式调整为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进行行政认定，再到引入驰名商标的

司法认定，如何对不同驰名商标认定机制的适当性进行评估？驰名商标认定方式的差异对

企业绩效存在怎样不同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收集从中国驰名商标出现以

                                                        

*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公司财务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项目编号：7179060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中国应对‘双反’调查的策略

研究与政策建议”（项目编号：71741001）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驰名商标的概念起源于 1925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海牙文本。为了对相关公众所熟知、具有

较高声誉的商标加强保护，该文本中首次提出了对于驰名商标给予特殊的保护，即不以注册为前

提，在公约成员国范围内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容易与驰名商标产生混淆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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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所有类型的驰名商标数据，并将其与工业企业和专利数据进行匹配，来研究不同认定类

型驰名商标对企业经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讨论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而

评估政府在驰名商标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据我们所知，现有从实证角度研究驰名商标的文献极为有限。尚未发现国外关于驰名

商标的实证研究文献；而国内研究中，截至目前仅有两篇关于驰名商标的实证研究文献（周

孝和冯中越，2014；刘红霞和张烜，2016）。然而，上述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采

用的研究方法未考虑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第二，研究样本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大量驰

名商标是由非上市公司拥有，采用上市公司样本甚至是其中某一行业样本不能全面准确地

理解我国的驰名商标制度。而另外一类相关研究文献则从品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角度展

开，但这些文献与本文存在如下差异：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驰名商标需要有关机

构的认定，现有文献关注的品牌是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发形成的（Greenhalgh 和

Rogers，2012）；第二，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只选择特定的行业或是小样本作

为研究对象（Sullivan，1998；Greenhalgh 和 Rogers，2012）。 

因此，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涵盖中国工业

行业各个领域的驰名商标数据，且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作为研究样

本，为理解驰名商标制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第二，本文基于中国

专利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驰名商标数据的匹配研究驰名商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将商标

与专利联系起来，为理解知识产权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提供了分析视角；第三，本文通过

研究驰名商标制度变迁对企业商标策略和绩效的影响，来厘清制度选择、市场认知对企业

行为的影响，从而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制定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中国驰名商标的制度变迁，探讨不同的认定方

式对企业经营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构建适当的计

量研究模型并给出基于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提供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

估计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 

中国在 1985 年正式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开始履行公约义务对驰名商

标进行保护，但当时中国只是应外国公司的申请将个别国外品牌认定为驰名商标。直到

1989 年民族品牌同仁堂商标在日本被抢注，商标局才首次认定国内企业的商标为驰名商

标，并因此认识到驰名商标的重要价值。1990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大力

加强企业商标工作的通知》，指出“驰名商标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的经

济实力和水平”，并提出“在一定时期，可以采取民间投票，社会调查和消费者评议等办

法来认定驰名商标”。因此，1991 年，由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社、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

评选出了首批的十项驰名商标。此后这一评选活动开始常态化进行。 

1996 年，为了将驰名商标认定纳入制度化轨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驰名商

标认定与管理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提出：“商标注册人请求保护其驰名商标权益的，应当

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可以

根据商标注册和管理工作的需要认定驰名商标。”政府接受驰名商标认定申请和进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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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驰名商标的影响力，使驰名商标成为企业营销的金字招牌。 

而随着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

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原则相一致，中国开始引入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机制。从此，中国确

立了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并行的驰名商标认定机制。司法认定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实

现驰名商标认定方式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驰名商标制度回归其本来目的，

即在发生商标侵权纠纷后，通过驰名商标制度给予相关公众熟知的商标以特殊保护。然而，

未曾预料到的是，在实践中司法认定成为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一条捷径。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所遵循的法律标准存在差

异。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主要依据《商标法》第 14 条，其中并没有具体可量化的标准，从

而赋予法官在认定过程中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在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驰名

商标认定与管理暂行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则规定了使用该商标商品的

主要经济指标（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行业排名等）作为认定依据。相比

于行政认定需要依据具体的标准，司法认定的可操作空间更大。第二，行政认定系由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认定，而司法认定则由全国各地数百个中级及以上法院进行认定。

一方面，各个法院的审判水平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从而在认定尺度的把握上难以做到标

准统一；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存在的司法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问题，为部分难以达到商

标局认定标准的企业留下了投机空间。①
 

因此，一部分企业无法达到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却可以通过司法认定的方式获

得驰名商标认定。具体来说，它们或者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通过所在地法院的倾斜性照顾，

或者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被告以满足司法认定以存在商标侵权纠纷为前提的基本条件时，通

过人为制造假案的方式来满足司法认定的要求。事实上，因为多次出现虚假认定驰名商标

案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8 年颁布的《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

件的若干意见》中，将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列为六类常见虚假诉讼案件之一。 

虽然司法认定方式为未达到行政认定标准的企业获得驰名商标提供了可能，但企业获

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利用驰名商标提升企业自

身的商誉，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地方政府针对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提供的

各种奖励激励。各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激励本地企业争创驰名商标：第一，对获得

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给予高额资金奖励，各地从 50 万到 500 万元不等；第二，对拥有驰

名商标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包括产品采购优先，企业的宣传费用优惠，地方留成

税收部分返还等。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推断，通过行政和司法认定获取驰名商标的企业是存在差异的，

下面我们将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并基于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二）研究假设 

正如前面分析的，由于行政认定是由单一的行政机关统一认定，且认定标准更具有可

操作性，因此，相对于全国各级中级人民法院均有认定资格，且认定标准相对模糊的司法

认定模式，行政机关在进行驰名商标的认定时更易把握统一且相对严格的认定标准。这也

                                                        

① 为了应对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出现的问题，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明确了驰名商标的司法认

定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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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在遴选有资格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时，相对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所遴选出的

企业绩效表现更为优异。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行政机关遴选驰名商标的标准比司法机关高，因此通过行政机关获得驰名商

标认定的企业比通过司法机关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在认定前的业绩表现更优。 

相对行政认定，司法认定虽然不失为认定驰名商标的一条捷径，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对

待这样一条捷径的态度是不同的。我们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一种是优质企业，另一

种是劣质企业。 

优质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业绩和社会影响，对于这类企业，行政认定是他们的优先选

择。因为从收益角度来说，行政认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驰名商标认定方式，且是由省级和

中央政府机关分别进行审核认证，因此相对于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在社会认可度方面显然

更胜一筹。获得行政认定的驰名商标后，优质企业利用驰名商标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倾

向，节约消费者的产品筛选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绩效和市场竞争力。而且，优质企

业本身符合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即便因为行政认定的程序更为繁杂而暂时无法获得驰名

商标的认定，也不会通过不合法的方式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因为企业声誉越高，声誉受

损的成本也越大。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通过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在获得驰名商标后业绩得到提升，且企业会珍

视驰名商标带来的商誉提升，因此无论在经营绩效还是创新绩效方面都存在显著提升。 

对于劣质企业，其影响范围和企业规模一般相对较小，无法达到驰名商标的行政认定

标准，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标准较低的司法认定。前面我们讨论了劣

质企业通过投机方式获得司法认定的两大动机。如果劣质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主要动

机在于通过驰名商标提升企业商誉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则必须借助驰名商标实现与优质企

业产品的混同。而该动机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市场是否能对产品提供充足信息，如果市场对

产品无法提供充足的信息，劣质企业可以通过获得的司法认定驰名商标使消费者将其与优

质企业混同从而提升其经营绩效；而相反，如果市场对产品已经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劣质

企业无法通过与优质企业混同而提升其经营绩效，则劣质企业就不具备基于该动机获得驰

名商标的司法认定。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如果劣质企业通过大范围宣传，有可能吸引部

分消费者的购买；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会为消费者提供分辨产品优劣的信息，使得劣质

企业无法通过驰名商标实现与优质企业产品的混同。 

那么，为什么劣质企业依然要甚至采取制造假案等投机方式获得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

呢？这可能就源于第二项动机，即地方政府对驰名商标的奖励。政府对于获得驰名商标认

定企业进行奖励的本意在于激励企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驰名商标认

定，而未曾预料的情形是，政府的大额激励反而成了劣质企业策略性利用司法认定机制获

得驰名商标认定的重要动力甚至是唯一动力。特别是劣质企业知名度有限，即便违法行为

被查处，所造成的声誉损失的代价也相对较小。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通过司法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在获得驰名商标后绩效难以得到提升。企

业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主要动机是获得政府奖励。 

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存在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知晓自身的产品质量而消费

者在首次购买前不清楚。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广告是向消费者

传递产品质量信息的重要渠道（Nelson，1970）。对于优质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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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传递其产品具有高质量的信息。但是劣质企业同样也会通过广告宣传将其低质量产品与

高质量产品混同，特别是在劣质企业与优质企业同获驰名商标认定的情况下，更容易影响

产品质量信息的正确传递。然而，混同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性质。 

根据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前是否可以知晓产品质量，可以将产品分为搜寻品、经验

品和信任品（Tirole，1988），其中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可以在消费前通过产品的外在特征判

断产品的质量，而经验品是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使用产品后才能知晓其质量，信任品则可以

视作特殊的经验品，即消费者即便在使用后也难以准确判断产品质量，例如药品。对于搜

寻品，由于消费者可以在做出消费决策前确认产品的质量，劣质企业无法通过广告实现低

质量与高质量搜寻品的混同，广告在搜寻品的质量信息传递中难以发挥较大作用；而对于

经验品，由于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前无法评估产品质量，理论上劣质企业可以通过广告实

现与高质量产品的混同。然而，上述混同只可能发生在消费者首次购买的情况下，由于高

质量产品才能获得重复购买（Nelson，1974），因此，只有优质企业才会在广告上投入较多

资金，从而向消费者显示自己的产品是高质量的，进而最终实现提升企业绩效表现的目的。 

综上所述，由于企业难以通过广告影响消费者对于搜寻品的消费决策，广告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经验品上，企业对广告费用的投入也将主要运用在经验品上（Hoch 和 Ha，1986）。

因此，在获得行政认定驰名商标后，优质企业会通过进一步增加广告费用加强对经验品的

宣传。而劣质企业知晓即便利用驰名商标加大广告宣传，一方面，对搜寻品无法产生效果；

另一方面，对经验品也只能赢得部分消费者的首次购买，而难以获得重复购买，对比广告

成本和有限收益，理性的劣质企业不会大幅增加广告投入。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通过行政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机制是广告宣传，因而会

不断增加广告费用的投入。而通过司法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不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广

告宣传上。广告的作用效果主要集中在经验品，而在搜寻品领域不明显。 

上述假设是我们基于理论分析的结果，是否可信尚有待基于现实数据做进一步的研究

和检验。下面我们将基于计量模型，运用现实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三、模型构建与统计描述 

（一）模型构建 

由于假设 1 比较的是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前，行政和司法机关在认定标准上是否存

在差异，故采用 t 检验的方式进行验证。而对于假设 2、3 和 4 实质是比较相对于没有驰名

商标的企业，通过行政、司法途径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在经营、创新和广告投入方面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简单地对比可能无法得到可信的结论，因为驰名商标认定前后

企业经营与创新绩效的变化可能是由外部经济环境等其他因素引起的。为了更准确地识别

驰名商标认定对企业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固定效应模型

展开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 1, , 1 ,i ti t i t i t i tY Startfamous X    
                    （1） 

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因变量 Yi,t表示企业绩效，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将采用

企业销售额增长率、利润率（利润/销售额）和雇员人数增长率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用新

产品销售比（新产品销售额/总销售额）、研发强度（研发费用/总销售额）、是否获得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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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获得专利的不同类型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自变量 Startfamousi,t-1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

是否拥有行政/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1=已获得，0=未获得）。我们着重关心的是该变量对

企业两类绩效的影响。企业获得驰名商标认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所以

我们采用滞后一年的上述指标。Xi,t-1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总销售额对数、

资本强度对数、雇员人数对数、企业年龄、企业资本的所有制构成，其中除企业年龄和企

业资本构成外，均为滞后一期的数据。i和t分别表示不随企业和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

应，i,t是误差项。所有标准差均为企业水平上计算的聚类标准差。 

然而，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企业是否拥

有驰名商标这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的是一种“平均”效果。该平均效果包括两个方面：

（1）一个任意选取的有驰名商标的企业如果一开始没有驰名商标会是什么绩效表现；（2）一

个任意选取的没有驰名商标的企业如果有驰名商标会是什么绩效表现。（1）和（2）是两个

不同的问题，面板模型只是取了两者的平均水平，而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第一个方面

问题。第二，倍差法要求事件对结果的影响足够外生，而驰名商标认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企

业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可能存在由于自选择导致的偏误。一般来说，能够获得驰名商标

认定的往往是那些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因此，是否拥有驰名商标所产生的企业绩效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企业初始条件的不同造成的，而并非驰名商标本身的影响。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我们进一步采取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对假设 2、3 和 4 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参考 Imbens（2015）的方法，我们进行倾

向得分匹配的基本步骤是：首先，找到影响企业是否能够获得驰名商标的一组特征信息 X

作为匹配协变量。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极大似然值，从而选择能实现最佳拟合效果的协变

量，避免由于所使用的协变量和函数形式的不同，导致计算得到的倾向得分值存在差异，

进而影响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其次，根据筛选得到的协变量估计企业拥有驰名商标和没

有驰名商标的倾向分数，从而根据倾向分数的大小进行匹配，即去除拥有驰名商标的样本

中评分大于（小于）无驰名商标样本评分最大（最小）值的样本；最后，利用上述平衡样

本进行估计，计算处理组，即拥有驰名商标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该效应表示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如果没有驰名商标，和它们有驰名商

标的情况下的绩效表现的差异，用公式表示为： 

     1 0 1 0| 1 | 1 1|ATT E y y famous E y famous E y famous          （2） 

（二）统计性描述 

本文的主要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有及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 年）、中国驰

名商标名录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国有及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是目前可获得的覆盖企业数目

最多、范围最广的企业研究数据。驰名商标名录来源于国家工商总局网站以及中国驰名商

标网，我们手工收集了网站上公布的驰名商标名及对应的企业名称，驰名商标认定方式和

时间。截至 2007 年，共有 1 296 件驰名商标，其中包括 79 件外国商标，1 217 件国内商标。

通过行政认定 1 015 件，司法认定 281 件。上述驰名商标由 1 280 个企业或组织持有。中

国专利数据来源于 1985—201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计 559 万条已公开专利数据。 

我们首先根据驰名商标拥有企业的名称将驰名商标相关数据同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适用性的平衡性检验和 Rosenbaum 边界估计，感兴趣

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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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然后将中国专利数据同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从而补充了工业企业数据中所没有的

企业专利持有情况，①共匹配成功 1 072 家企业，占工业企业数据中企业总数的 0.21%。其

中包含 25 家外资企业（含港澳台），1 047 家内资企业。在认定来源上包含行政认定 835

家，司法认定 237 家。②中国的驰名商标数量自 1999 年以来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如图 1 所

示），其中由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驰名商标数量每年保持相对较为平缓的增长速度，而法

院认定的驰名商标数量则保持着较大的增长幅度。 

图 1  驰名商标年份分布图 

 
 

本文的研究样本涵盖了 1998—2007 年中国国有及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全部企

业（共计 512 923 家），其中处理组（拥有驰名商标）企业 1 072 家，控制组（没有驰名商

标）企业 511 851 家。控制组的大样本量为进行高质量的倾向得分匹配奠定了基础。本文

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从表 1 中各变量均值的 t 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拥有驰名商标的处理组企业无论在经营

业绩方面，还是在研发创新方面的表现都要显著优于没有驰名商标的对照组企业。然而，

这一差别究竟是由于能够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本身就是绩效较好的企业，还是由于驰名商

标的获得所引致的，抑或是两方面原因皆有，尚无法得出清晰的推断。 

（三）关于假设 1 的统计检验 

为了验证是否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比司法认定更高，我们将获得司法认定前企业

的绩效与获得行政认定前企业的绩效进行 t 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经营绩效方面，获得司法认定前和行政认定前的企业均无显

著差异。然而对于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研发强度和新产品销售比指标，获得行政认定前的

企业则要显著优于司法认定前的企业。这说明至少在创新表现方面，行政机关遴选出的获

                                                        

①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极端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参考 Cai 和 Liu（2009）的处理方式，我们剔除了

存在就业人数缺失或少于 8 人，固定资产净值、总产出、总销售额和总资产缺失或小于 0，销售额的

增长率超过 100 的企业样本。我们还删除了在样本存续期间行业类型有调整的企业。 

② 未匹配成功的 208 个驰名商标拥有者主要包括非工业企业（如中国银行、钓鱼台国宾馆）、高校（如

复旦大学、清华大学）、行业协会（如绍兴黄酒行业协会）以及部分规模以下非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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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要优于司法机关遴选出的获得驰名商标认定企业。因此，上述结果

验证了假设 1 中企业获得驰名商标前，行政机关在遴选有资格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时

把握的标准比司法机关更为严格的推断。 

表 1  描述性统计量 

变  量 
全样本 控制组 处理组 

t 统计量 
均  值 标准差 均  值 标准差 均  值 标准差 

销售额增长率 0.420 2.067 0.420 2.068 0.425 1.956 -0.208 

利润率 -0.008 0.654 -0.008 0.001 0.053 0.003 -8.605 

雇员人数增长率 0.119 0.860 0.118 0.857 0.203 1.265 -8.351 

研发强度 0.002 0.016 0.002 0.016 0.005 0.015 -15.110 

新产品销售比 0.032 0.144 0.031 0.143 0.133 0.253 -60.980 

是否获得专利 0.018 0.135 0.017 0.131 0.244 0.430 -160 

是否获得发明 0.002 0.043 0.002 0.041 0.046 0.210 -95.032 

是否获得实用新型 0.011 0.103 0.010 0.101 0.125 0.331 -100 

是否获得外观设计 0.009 0.095 0.008 0.091 0.178 0.382 -160 

注：*、**、***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获得司法认定前与获得行政认定前企业绩效对比 

变  量 
获得司法认定前企业 获得行政认定前企业 

t 统计量 
均  值 标准差 均  值 标准差 

销售额增长率 0.499 0.053 0.427 0.032 1.095 

利润率 0.057 0.003 0.050 0.004 0.956 

雇员人数增长率 0.272 0.043 0.211 0.020 1.364 

研发强度 0.002 0.000 0.004 0.000 -2.199 

新产品销售比 0.081 0.007 0.116 0.004 -3.970 
 

四、估计结果 

接下来我们研究在企业获得驰名商标后，驰名商标对于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为保证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同时运用双重差分面板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

从而尽可能准确地衡量驰名商标认定机制对企业的影响。①
 

倾向得分匹配具有多种不同的匹配方法。鉴于本研究对照组数量的显著优势，我们认

为仅采用最近邻元匹配和半径匹配能够保证匹配质量。通过极大似然值的筛选，本文在倾

向得分匹配的基本模型中纳入企业总销售额、资本密度、雇员人数、企业成立年限、不

同所有制类型作为协变量，选取的协变量同倍差法中的控制变量一致。通过对两种方法匹

                                                        

① 为了便于将倍差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更直观地进行对比，我们在以下的正文中仅报告基

于倍差法估计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对完整倍差法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附录与扩

展”第二部分。此外，为了验证倍差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参考 Li 等（2016）进一步采用事件

研究法（event study）观察企业在获得驰名商标认定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后一段窗口期内经营和创新绩

效方面的动态表现，限于篇幅，对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附录与扩展”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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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在下面的结果中，我们汇报的

均为采用最近邻元一对一匹配的结果。估计结果的标准误差均通过 bootstrap 方法获得。①
 

（一）行政认定的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 2，我们将研究样本限定为拥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和无驰名商标

的企业，分别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假设 2 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3。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DID）发现，拥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经营绩效方

面，销售额增长率、雇员人数增长率均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而利润率指标则并不显

著；在创新绩效方面，研发强度、新产品销售比均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在获得专利

的概率方面，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类型的获得概率，

均显著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进一步观察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的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

应（ATT），我们发现与前面的结论基本一致。 

综合上述结果发现，行政认定带给企业的直接效果主要是销售额和雇员人数增加带来

的外延式的扩张，但企业为维护驰名商标带来的商誉提升，会加大创新方面的投入，以实

现内涵式的长期发展。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2，行政认定的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拥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方面获得了以销售额和雇员人数为代表的外

延式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创新方面的提升，凸显出企业商标和专利战略的协同性。 

表 3  拥有行政认定的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变  量 处理组/控制组 DID 处理组/控制组 ATT 

销售额增长率 2 956/1 205 835 
0.287*** 

(0.075) 
2 224/1 149 496 

0.141** 

(0.065) 

利润率 3 157/1 710 133 
0.002 

(0.009) 
2 221/1 146 516 

0.009 

(0.017) 

雇员人数增长率 2 961/1 212 061 
0.262*** 

(0.050) 
2 226/1 149 784 

0.082** 

(0.036) 

研发强度 2 437/1 074 857 
0.004*** 

(0.001) 
1 758/768 988 

0.003*** 

(0.001) 

新产品销售比 2 811/1 493 821 
0.019** 

(0.008) 
2 037/1 040 477 

0.051*** 

(0.009) 

是否获得专利 3 166/1 722 879 
0.067** 

(0.015) 
2 226/1 149 843 

0.197*** 

(0.014) 

是否获得发明 3 166/1 722 879 
0.056*** 

(0.009) 
2 226/1 149 843 

0.058*** 

(0.010) 

是否获得实用新型 3 166/1 722 879 
0.075*** 

(0.012) 
2 226/1 149 843 

0.091*** 

(0.014) 

是否获得外观设计 3 166/1 722 879 
0.022*** 

(0.004) 
2 226/1 149 843 

0.204*** 

(0.012) 
 

（二）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 3，以下通过考察拥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是否在绩效表现方面比

                                                        

① 本文分别进行了 50 次、100 次和 200 次的检验，发现标准误差基本稳定，限于篇幅下文只报告 100

次 bootstrap 获得的标准误差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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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有显著优势，从而判断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是否可以通过与

优质企业产品的混同而获得相应的收益，以此验证企业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动机。我

们将研究样本限定为拥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和没有驰名商标的企业，结果如表 4 所示。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DID）发现，拥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经营绩效

方面，仅有雇员人数增长率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其余变量均不显著；在创新绩效方

面，仅有总体以及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获得概率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而基于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发现，在经营绩效方面，仅有利润率一项指

标显著；在创新绩效方面则与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完全一致。综合上述估计可以发现，在

经营绩效方面，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在销售额增长率方面与无驰名商标企业无显

著差异，显示了企业在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后销售业绩没有得到提升，验证了市场为消

费者提供了充足信息，劣质企业无法利用驰名商标实现与优质企业的混同的推论。 

表 4  拥有司法认定的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变  量 处理组/控制组 DID 处理组/控制组 ATT 

销售额增长率 328/1 203 720 
0.329 

(0.240) 
153/1 038 641 

0.086 

(0.101) 

利润率 342/1 707 340 
-0.002 

(0.006) 
153/1 037 491 

0.056** 

(0.025) 

雇员人数增长率 328/1 209 943 
0.247** 

(0.099) 
153/1 038 620 

0.033 

(0.098) 

研发强度 336/1 073 933 
0.003 

(0.002) 
150/534 275 

-0.001 

(0.003) 

新产品销售比 330/1 491 324 
0.017 

(0.014) 
151/942 582 

0.030 

(0.033) 

是否获得专利 342/1 720 081 
0.072* 

(0.037) 
153/1 038 666 

0.222*** 

(0.058) 

是否获得发明 342/1 720 081 
0.069 

(0.044) 
153/1 038 666 

0.085 

(0.049) 

是否获得实用新型 342/1 720 081 
0.052* 

(0.029) 
153/1 038 666 

0.118*** 

(0.040) 

是否获得外观设计 342/1 720 081 
0.032*** 

(0.009) 
153/1 038 666 

0.157*** 

(0.038) 
 

在创新绩效方面，我们发现拥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研发强度和新产品销售

比方面均与无驰名商标企业无显著差别，但是获得专利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

业，但是从不同类型的专利获得概率来看，仅表现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类创新含量较

低的专利上。拥有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为什么更倾向于获得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呢？我们的推测是正如企业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动机是为了政府的奖励，拥有专利也

能够获得政府多方面优惠奖励政策（龙小宁和王俊，2015），但专利研发是需要大量投入

的，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没有能力，或者并不愿意投入研发以获得高质量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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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只是想通过低质量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政府的各项奖励。上述发现也验

证了假设 3 的推断，通过司法认定取得驰名商标的企业在获得驰名商标后业绩没有得到提

升，企业获得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得政府的相关奖励。 

（三）驰名商标对企业绩效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 

如何理解前面发现的销售额增长率的显著提高仅表现在获得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

业，怎样的机制导致了通过不同认定方式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绩效表现上的差异？从表

5 第一和第二行可以发现，拥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绩效提升的一个重要机制便是广

告费用的增长，双重差分模型（DID）的估计仅从方向上显示了广告费用增长率是正向的

而并不显著，但从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来看，广告费用增长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拥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的企业，相比于该企业没有驰名商标的情况，

广告费用的增长率提高了 130%。 

表 5  不同类型驰名商标对广告费用增长率的影响 

广告费用增长率 处理组/控制组 DID 处理组/控制组 ATT 

行政认定 1 014/107 359 
0.562 

(0.517) 
994/101 035 

1.343*** 

(0.285) 

司法认定 118/107 047 
-0.119 

(0.857） 
117/100 444 

0.692 

(0.425) 

经验品行政认定 439/28 187 
0.268** 

(0.115) 
430/27 697 

1.236*** 

(0.427) 

经验品司法认定 46/28 042 
1.285 

(0.909) 
45/24 084 

1.338 

(0.993) 

搜寻品行政认定 112/8 505 
2.530 

(2.476) 
100/3 022 

2.205 

(1.490) 

搜寻品司法认定 32/8 507 
-4.087 

(2.686) 
29/3 061 

0.770 

(0.810) 
 

然而，上述发现是基于总体企业样本的结果，在前面理论假设部分我们已经提出，对

于搜寻品，由于消费者能够在做出购买决策前了解产品的质量，因此，广告在传递质量信

号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获得驰名商标认定也难以激励企业增加广告投入。但是对于经验

品，优质企业会加大对广告费用的投入，而劣质企业考虑到难以激励重复购买而不会大幅

增加广告投入。为了验证上述理论推断，我们根据 Nelson（1970）对于经验品和搜寻品的

分类标准，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将工业企业进一步细分为生

产经验品和生产搜寻品的企业样本。①通过表 5 第三到第六行的结果可以发现，对于生产

经验品的企业，通过行政认定获得驰名商标后，广告费用的增长率无论从双重差分还是处

理效应的估计结果看，均是显著提升的。而通过司法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广告费用

                                                        

①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经验品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

制品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摩托车制造，自行车制造，电池制造，家

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制造，计算机制造，视听设备制造，钟表和计时

仪器制造；搜寻品包括家用纺织制品制造，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皮毛、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家具制造业，体育用品制造，玩具制造，陶瓷制品制造，搪瓷制品制造，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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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并无显著变化。对于生产搜寻品的企业，则不论通过行政认定还是司法认定获得驰

名商标，广告费用的增长率均无显著提升。 

上述发现验证了假设 4 的推断，通过行政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机

制是广告费用的增长，且这一机制在生产经验品的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而通过司法认定

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由于无法通过广告宣传实现与优质企业的产品混同，因此不会在广告

上投入较多资源。 

五、结  论 

从驰名商标制度引入中国到今天，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驰名商标的认

定机制进行调整。然而，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驰名商标的评选和行政认定虽然

使得驰名商标逐步异化为企业的荣誉称号，但获得行政认定驰名商标对于企业的经营和创

新绩效是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的，真正的问题源自地方政府对获得驰名商标的物质激励以及

司法认定机制的不完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企业争创驰名商标，纷纷给予不同程度的直接

物质奖励和优惠政策激励。这些政策激励了无法通过行政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转而

通过标准相对模糊、易于投机的司法认定方式寻求驰名商标认定。 

2014 年新修订的《商标法》通过禁止一切形式的驰名商标宣传，意图切断驰名商标异

化为荣誉的源头，从而得以重新回归对抗恶意注册、不正当竞争的制度原意。然而，由于

通过标准较低的司法认定途径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没有通过增加宣传来提高经营绩效，而

是抱着借助驰名商标获取政府奖励的目的，故而禁止驰名商标宣传的法律规定对这类企业

并无直接影响。相反地，那些通过行政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也正是驰名商标制度应

该予以保护的企业，却由此失去了通过广告传播自家产品质量信息的渠道。因此，禁止驰

名商标宣传的规定一方面阻碍了行政认定驰名商标发挥提升企业绩效、节约消费者搜寻成

本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也无法起到遏制劣质企业通过司法认定获得驰名商标的动机。 

驰名商标作为对商标专用权的增强保护形式，凝结着企业逐步累积的更高水平的市场

价值和创新成果。如何发挥和利用好驰名商标的作用和价值，从宏观上关系到经济的转型

升级和结构性调整，从微观上关系到企业能否进入产业链的更高端。因此，通过科学有效

的制度设计，使得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与市场判断相符，从而发挥好驰名商标激励创新、

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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